
证券代码：605388 证券简称：均瑶健康 �公告编号：2026-016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1月15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高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董事朱晓明持有公司股份613,2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02%；董事兼副总经理罗喜悦持有公司股份549,269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91%；副总经理向卫兵持有公司股份276,1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046%；财务负责人崔鹏持有公司股份129,8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22%；

董事会秘书郭沁持有公司股份331,6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55%。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6年5月5日，公司收到董事朱晓明、董事兼副总经理罗喜悦、副总经理向卫兵、财务

负责人崔鹏、董事会秘书郭沁发来的《关于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截至2026年5月5日，董事

朱晓明、副总经理向卫兵未实际减持公司股份；董事兼副总经理罗喜悦已通过集中竞价方

式累计减持7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3%；财务负责人崔鹏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

减持 3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董事会秘书郭沁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

8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期间已经届满，董事朱晓明、董事兼副总经理罗

喜悦、副总经理向卫兵、财务负责人崔鹏、董事会秘书郭沁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朱晓明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613,218股

持股比例 0.10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613,218股

股东名称 罗喜悦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549,269股

持股比例 0.09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549,269股

股东名称 向卫兵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76,134股

持股比例 0.04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276,134股

股东名称 崔鹏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29,851股

持股比例 0.02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129,851股

股东名称 郭沁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331,679股

持股比例 0.05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其他方式取得：331,679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包括：公司原股东宁波汝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宁波汝

贤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解散清算后，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非交易过户取得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朱晓明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1月15日

减持数量 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6日～2026年5月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0～0元/股

减持总金额 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153,300股

减持比例 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26%

当前持股数量 613,218股

当前持股比例 0.102%

股东名称 罗喜悦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1月15日

减持数量 78,6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6日～2026年5月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78,6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6.84～6.84元/股

减持总金额 537,624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58,700股

减持比例 0.013%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23%

当前持股数量 470,669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78%

股东名称 向卫兵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1月15日

减持数量 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6日～2026年5月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0～0元/股

减持总金额 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69,000股

减持比例 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1%

当前持股数量 276,134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46%

股东名称 崔鹏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1月15日

减持数量 32,4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6日～2026年5月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32,4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6.68～6.68元/股

减持总金额 216,432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005%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05%

当前持股数量 97,451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16%

股东名称 郭沁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1月15日

减持数量 82,5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6日～2026年5月5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82,5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7.06～7.06元/股

减持总金额 582,45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400股

减持比例 0.014%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4%

当前持股数量 249,179股

当前持股比例 0.041%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截至本次减持期限届满，董事朱晓明、副总经理向卫兵未实际减持公司股份；董事兼副

总经理罗喜悦减持78,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3%；财务负责人崔鹏减持32,4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005%；董事会秘书郭沁减持公司股份82,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4%。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承诺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是 √否

特此公告。

湖北均瑶大健康饮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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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以上股东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和邦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62,947,40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2.04%；

贺正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2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4.06%。 贺正刚先生持有和

邦集团99%股权，系和邦集团的控股股东，与和邦集团互为一致行动人。和邦集团持有的公

司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的股份， 该部分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和邦集团资金安排，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229,792

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计划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459,584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本次减持的时间区间为本公告披露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在任意连续90个自

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3%， 本次减持价格区间按照减持实施期间的

市场价格确定。

近日，公司收到5%以上股东和邦集团拟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62,947,402股

持股比例 12.0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62,947,402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2,947,402 12.04%

贺正刚先生持有和邦集团99%

股权， 系和邦集团的控股股东，

与和邦集团互为一致行动人。

贺正刚 21,210,000 4.06%

贺正刚先生持有和邦集团99%

股权， 系和邦集团的控股股东，

与和邦集团互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 84,157,402 16.09% 一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5,689,376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229,792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0,459,584股

减持期间 2026年5月28日～2026年8月2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安排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和邦集团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就股份限售作出了如下承诺：

“本公司/本人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不包括本公司/本人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

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股票）， 每年减持的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所

持股份总数的20%，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价格（若公司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应相应调整）；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本公司/本人任何时候拟减持公司股份时，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公司并通过公司予以

公告，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进行减持；本公司/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将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 ”

和邦集团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就股份限售作出了如下承诺：

“（1）和邦集团通过本次交易新增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如有，下同），自该等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六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或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

发行价，则和邦集团通过本次交易新增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2）除和邦集团外，如认购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对其所持有标的公

司股份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 则认购方以持续拥有权益不足12个月的标的公

司股份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3）除和邦集团外，如该认购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对其所持有标的

公司股份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12个月，则认购方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12个月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4）上述转让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或由上

市公司进行回购，但在认购方负有减值补偿义务、利润补偿的情况下，因减值补偿、利润补

偿而由上市公司回购或无偿赠与的除外。

（5）上述认购方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

息的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6）如补偿方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锁定期限届满时，补偿方承担的补偿义务尚未

履行完毕，则补偿方所持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锁定期将顺延至补偿方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

日。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减持期间内，和邦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规定的情况；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严格督促相关股东在减持计划实施过程中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及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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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衢州信安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发展” ） 持有公司股份464,427,40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4%， 本次质押后衢州发展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13,650,000股， 占其持股数量的

89.07%，占公司总股本的14.47%。

● 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54,282,7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37%，本次质押后衢州发展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103,441,893股，占

其持股数量的95.60%，占公司总股本的38.59%。

公司于近日接到衢州发展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

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资资金

用途

衢州

发展

否

48,000,

000

否 否

2026年

4月30

日

至解除

质押登

记日止

大业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10.34 1.68

用于衢州发展

子公司日常经

营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股）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股）

新 湖 控

股 有 限

公司

689,855,361 24.13 689,791,893 689,791,893 99.99 24.13 0 0 0 0

衢 州 信

安 发 展

股 份 有

限公司

464,427,

406

16.24

365,650,

000

413,650,

000

89.07 14.47 0 0 0 0

合计

1,154,282,

767

40.37

1,055,441,

893

1,103,441,

893

95.60 38.59 0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三、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5.52亿股， 占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47.79%，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9.29%，部分质押股份对应的融资金额为2.00亿元，其余为非融资类质

押。 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3.84亿股，占新湖控股及其一致

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33.2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42%，质押股份对应的融资金额为

29.74亿元。 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包括各项经营收入、经

营利润等综合收入，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

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

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

理产生影响。

5、新湖控股资信情况

（1）新湖控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衢州市凯旋南路6号1幢A238室

注册资本 415,385万元

成立日期 2000年10月31日

经营期限 2000年10月3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木材、

机械设备、煤炭（无储存）、焦炭、百货、办公自动化设备、橡胶、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产品、

饲料、矿产品、汽车配件、化学纤维及制品、纺织品、石材、油脂、原料油、燃料油（不含成品

油）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 2026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8,865,678,356.79 54,466,163,782.25

负债总额 38,520,659,820.47 44,088,910,569.20

银行贷款总额 1,003,161,213.24 930,945,465.15

流动负债总额 32,707,258,110.55 39,689,376,750.24

资产净额 10,345,018,536.32 10,377,253,213.05

项目 2025年度 2026年一季度

营业总收入 2,419,589,642.64 590,150,988.62

净利润 -359,954,773.36 13,567,68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5,417,097.64 2,096,149,992.24

（3）最近一期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 流动 速动

现金/流动负债

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

授信额度

重大或有

负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

其对应金额

对外担保

负债率 比率 比率

80.95% 1.15 0.91 0.053

银行及金融机构授信

额度5.93亿元

无 无 15.25亿元

注：以上为截至2026年3月31日财务指标；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对外担保均

为按照新湖控股单体口径统计。

（4）新湖控股已发行债券余额0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债券金额0元，不存在主体和

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湖控股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未来新湖控股将根据实际需要，拟通过生产经营所得、金融机构借款、现有资产变

现、投资收益等途径筹措资金，不存在股票质押风险。

6、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与公司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方 交易类别 交易情况 金额（元）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

财务顾问业务收入、代理买卖证券收入、证券承销

业务收入、IB业务收入、酒店服务等

5,251,441.28

注：以上为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衢州发展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资金偿还

能力，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若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控股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的股票、追加

保证金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805�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丰元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4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及其

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9.45%。

本次担保事项被担保人之一丰元（云南）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元云南” ）

系公司全资孙公司，根据丰元云南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2026年3月31日丰

元云南资产负债率超过7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4月28日和2025年5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650,000万元的新增担保额度，其中对

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00,000万元的新增

担保额度，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50,000

万元的新增担保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公司下属公司丰元云南、安徽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丰元” ）

及山东丰元汇能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元汇能” ）的业务发展需要，近期公司

与供应商签署相关《保证合同》，为丰元云南、安徽丰元及丰元汇能应付货款合计提供最高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841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基本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方

审议的本年度担

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

担保余额

本次使用本年度担保额

度

本次担保后剩余本

年度可用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担保

余额

丰元云南 100,000 63,444 1,345（见下注） 100,000 64,789

安徽丰元 90,000 48,000 2,072 83,928 50,072

丰元汇能 100,000 73,950 424 85,626 74,374

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时，丰元云南的

资产负债率未超过70%，根据丰元云南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丰元云南的资产负

债率超过70%。公司在不改变新增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合计不超过250,000万元基础上，将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含新设或

新合并）未使用部分担保额度1,345万元调剂给丰元（云南）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使用。上述

担保额度内部调剂完成后，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含新

设或新合并）提供的担保额度调减至95,211万元。公司本次调剂担保额度属于股东会授权

范围内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丰元（云南）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丰元（云南）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2年2月24日

3、注册地点：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红塔工业园区观音山片区创业路5号

4、法定代表人：陈令国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矿产资源（非煤矿山）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

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池制造；电池销售；选

矿；矿物洗选加工；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丰元（云南）锂能科技

有限公司100%股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98,483,835.59 1,943,585,966.39

负债总额 1,158,418,265.27 1,693,006,230.2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022,176,881.15 1,574,903,501.09

银行贷款总额 218,432,471.04 200,092,908.84

净资产 240,065,570.32 250,579,736.19

项目 2025年1-12月（经审计）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22,875,208.69 808,953,446.72

利润总额 -157,322,336.77 10,027,444.45

净利润 -156,486,927.43 10,514,165.87

10、经查询，丰元（云南）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安徽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安徽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9月16日

3、注册地点：安徽省安庆市经开区迎宾东路以南，泉潭路以东，外环北路以西，钱塘路

以北

4、法定代表人：邓燕

5、注册资本：99,950.14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股权结构：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75.57%股权，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二期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11.68%股权，安庆皖江高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12.74%

股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53,443,484.96 1,611,785,962.53

负债总额 893,584,891.34 1,071,948,637.40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37,595,406.86 612,091,627.18

银行贷款总额 376,489,817.73 376,489,984.90

净资产 559,858,593.62 539,837,325.13

项目 2025年1-12月（经审计）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5,020,408.97 306,584,193.73

利润总额 -172,505,462.22 -18,650,111.03

净利润 -174,976,129.32 -20,021,268.49

10、经查询，安徽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山东丰元汇能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山东丰元汇能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2年03月04日

3、注册地点：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玉山西路6号

4、法定代表人：万福信

5、注册资本：64,08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

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山东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62.55%股权，枣庄丰元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37.45%股权。

8、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68,726,533.85 2,762,340,135.36

负债总额 683,321,317.63 978,658,454.47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460,913,397.21 756,314,131.38

银行贷款总额 426,161,871.12 425,619,450.39

净资产 1,785,405,216.22 1,783,681,680.89

项目 2025年1-12月（经审计）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85,636,209.00 953,132,591.55

利润总额 -116,707,953.10 -1,028,213.86

净利润 -117,224,766.11 -1,723,535.33

10、经查询，山东丰元汇能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1、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2、担保人：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丰元（云南）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4、债权人：山东国锦运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担保额度：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345万元

6、担保范围：担保人对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销售合同》项下的以下义务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按《销售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货款。

7、担保方式：（1）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即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担保人履行债务

人在《销售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无需先向债务人追偿。（2）担保人放弃对债权人的先诉

抗辩权，不得以债权人未穷尽对债务人的追偿手段为由拒绝担责。

8、担保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保证合同》

1、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2、担保人：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安徽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4、债权人：山东国锦运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担保额度：最高限额为人民币434万元

6、担保范围：担保人对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销售合同》项下的以下义务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按《销售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货款。

7、担保方式：（1）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即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担保人履行债务

人在《销售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无需先向债务人追偿。（2）担保人放弃对债权人的先诉

抗辩权，不得以债权人未穷尽对债务人的追偿手段为由拒绝担责。

8、担保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保证合同》

1、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2、担保人：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安徽丰元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4、债权人：山东国锦运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担保额度：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638万元

6、担保范围：担保人对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销售合同》项下的以下义务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按《销售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货款。

7、担保方式：（1）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即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担保人履行债务

人在《销售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无需先向债务人追偿。（2）担保人放弃对债权人的先诉

抗辩权，不得以债权人未穷尽对债务人的追偿手段为由拒绝担责。

8、担保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保证合同》

1、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2、担保人：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山东丰元汇能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4、债权人：山东国锦运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担保额度：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80万元

6、担保范围：担保人对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销售合同》项下的以下义务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按《销售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货款。

7、担保方式：（1）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即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担保人履行债务

人在《销售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无需先向债务人追偿。（2）担保人放弃对债权人的先诉

抗辩权，不得以债权人未穷尽对债务人的追偿手段为由拒绝担责。

8、担保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保证合同》

1、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2、担保人：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3、债务人：山东丰元汇能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4、债权人：山东国锦运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担保额度：最高限额为人民币44万元

6、担保范围：担保人对债务人与债权人签署的《销售合同》项下的以下义务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按《销售合同》约定支付全部货款。

7、担保方式：（1）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即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担保人履行债务

人在《销售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无需先向债务人追偿。（2）担保人放弃对债权人的先诉

抗辩权，不得以债权人未穷尽对债务人的追偿手段为由拒绝担责。

8、担保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291,235万元（含上述担保，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不同担保主体对同一事项提供担保的，担保金额不重复计算），均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339.4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

六、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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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已回购股

份集中竞价减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2月至2024年4

月、2024年6月至2024年8月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合计53,483,803股，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的2.38%。 根据公司前期披露的相关回购股份方案，前述回购的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12个月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3年内完成出售，若公

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完成出售，未实施出售部分股份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经公司于2026年1月27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计划自2026年2月

26日至2026年5月2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前期已回购股份不超过22,494,128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减持期间公司若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份回购注销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形，减持数量将相应调整。 减持股份所得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

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8日披露的《关于已回购股份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公

告》）

公司于2026年2月26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减持已回购股份，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共

减持已回购股份数量为17,03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6%，成交总额约25,517.47万元（未扣除交易

费用、税金等），成交均价约14.98元/股。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既定的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采用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出售已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出售进展情况。

2026年4月，公司未实施减持。 截至2026年4月30日，公司共减持已回购股份数量为17,035,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76%， 成交总额约25,517.47万元（未扣除交易费用、 税金等）， 成交均价约

14.98元/股。 本次减持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84,183,6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4%。

现将有关减持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101,219,494股

持股比例 4.50%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01,219,494股注

注：其中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而回购53,483,803股；为用于股权激励而回购47,735,691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根据规定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出售进展情况

股东名称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6年1月28日

减持数量 17,035,8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2月26日～2026年4月30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7,035,8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4.84～15.13元/股

减持总金额 255,174,676元（未扣除交易费用、税金等）

减持比例 0.76%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当前持股数量 84,183,694股

当前持股比例 3.74%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公司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规定，

视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择机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最终实施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在减持期间内，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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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4月份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

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

反担保

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9,500万元 49,303.22万元 是 否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50,000万元 24,693.04万元 是 否

注：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担保金额）为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数据。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0

截至2026年3月31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万元）

1,769,733.36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

80.59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年4月，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融资需求，公司同意为下属子公司提供如下担保：

1、公司为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主债权本金余额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9,500万元为限。

2、公司为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向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供担保全年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符合国家有关政策的前提下提供以下担保额度（币种为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并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理人在额度范围内签署具体的担保文件，期限为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日：

担保方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

已提供的担保总额（万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后

宁波杉杉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注

不超过200亿元 1,397,033.36 1,456,533.36

注：本次被担保人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均系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公司持有其87.5137%股份，其他7名法人股东持有其剩余股份）下属全资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上海杉杉新材料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李凤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H33FD0G

成立时间 2020-06-11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江山路5550号1幢2层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墨及碳

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池制造；电池销售；蓄电池租赁；电池零

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

险废物经营）；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

石墨烯材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8,362.22 484,521.10

负债总额 458,294.05 362,880.44

资产净额 120,068.17 121,640.66

营业收入 228,231.54 967,592.30

净利润 -1,572.49 -12,063.75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上海杉杉锂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宁波杉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其100%股权

法定代表人 张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901MA347MA404

成立时间 2016-04-20

注册地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大甲镇大甲村（大甲工业集中区第十期1号宗地）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及其他碳素材料的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生产、加工及销售；实业投资；仓储（除危险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三来一补” 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2026年1-3

月（未经审计）

2025年 12月 31日 /2025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2,474.41 228,836.12

负债总额 105,962.99 146,339.68

资产净额 86,511.42 82,496.44

营业收入 51,259.33 272,402.05

净利润 4,014.98 23,389.3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

对象

金融机构 担保方式

担保类

型

担保金额

（万元人民币）

担保期限

注

1

宁波杉杉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杉杉新材

料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世博

支行

连带责任

保证

借贷 9,500.00 1年

2

宁波杉杉股

份有限公司

福建杉杉科技

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德分行

连带责任

保证

借贷 50,000.00 1年

注：具体担保期限以债权确定期间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能够及时掌握被担保人的资信和财务状况，目前被担保人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

本次为合并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旨在满足其日常经营活动筹融资需要，保证其生产经营活

动的顺利开展，被担保人均为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相关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

有控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因此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

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对上述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的担保，主要系在担保风险可控范围内，综合考

虑相关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筹融资需要，有利于相关公司高效、顺畅地筹集资金，提高其经济效益。 公

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提供上述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6年3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1,769,733.36万元人民币，均

为对合并范围内公司的担保，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80.59%。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7日


